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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及無條件地授權本公司董事會或其正式授權的任何兩名董事根據本公司需要以及
市場條件，決定、批准及辦理以下事宜：

(1) 確定有關根據一般授權發行債券的具體條款、條件以及相關事宜，包括但不限於
確定發行的品種、本金總金額、利率或其確定方式、期限、評級、擔保、任何回
售條款或贖回條款、任何配售安排、任何調整票面利率選擇權及募集資金用途等
事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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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意見

董事會認為，授予董事会發行債券之一般授權為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
的整體利益，因此建議本公司全體股東於股東年會上投票贊成有關決議案。

此致

列位股東  台照

承董事會命

楊海
董事長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五日

本通函原以中文編製，中英文版如有歧意，概以中文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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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股股東請注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
例》（統稱「稅法」）的規定，自2008年1月1日起，凡中國境內企業向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2008年
1月1日起的會計期間之股息時，需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並以支付人為扣繳義務人。因此，本
公司向2010年4月13日名列於H股股東名冊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末期股息時，有義務代扣代
繳10%的企業所得稅，向2010年4月13日名列於H股股東名冊上的居民企業股東派發末期股息
時，無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的義務。名列在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上的依法在中國境內成立，或者
依照外國（地區）法律成立但實際管理機構在中國境內的居民企業（該詞語涵義與稅法中的定義相
同），請在 2010年4月13


